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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及和立法會議員： 
 
有關: 地產發展商就履行公共休憩及設施用地條款的商議 (2008 年 4 月 22 日) 
 

當初根本不應被劃分成「公共」休憩用地的一些地方 

時代廣場出租廣場外的空地賺錢，長江中心派人巡邏大廈內水池，太古廣場 Park Court
不提供讓人坐下的地方，國金中心頂樓逐漸被酒吧入侵，恒基兆業未能二十四小時開放

港灣豪庭的平台，發展商的管理對策都只是問題的表徵而已，真正的問題是： 這些地方

當初根本就不應被劃分成公共休憩用地。 

政府欣然把這些私人發展內的地方硬算作所謂“公共休憩用地”以符合《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訂明的每人二平方米休憩用地的最低標準規定。其動機何在？可說是純出於貪

念：土地補價、差餉和租金。把這些休憩用地算進私人發展內，那便可以釋放出另一些

土地來賣。 而且，設計和保養的成本就可轉嫁私營機構。 

發展商因得到額外的建築樓面面積而樂意遵從。而且，它們又可以自由按自己利益立場

設計和管理空間，避過有時讓人莫名其妙和諸事皆管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該管不管的

路政署。  

缺乏休憩用地、人車通道和行人接駁點 

不放過任何賣地增加收入的機會，拒絕為行人建造更多地面的通道的局面使香港的密度

升過了頭。結果本港的市區現都缺乏休憩用地、人車通道和行人接駁點。這個困局的出

現更正值是人口老化、五天工作周市民餘暇增加、遊客數字上升和公眾對生活質素要求

提高的同時。 

公眾不僅得不到可隨時進出、高質素的休憩用地，而所謂是私人發展內的休憩用地也不

過是次等替代品，而且沒有辦法確保這些地方的管理會以公眾利益為先。說到底，一個

平台花園可以‘開放’到什麼程度？私人利益管理的地方可以有多 ‘公共’？ 

解決辦法其實很簡單 

1. 首先，必須多釋放一些地面層的真正公共休憩用地而不是把勾地表上的大面積地

段拆小。 
2. 第二，地政署必須落實所有重建項目遵從後移規定，包括那些市區重建局開動的

項目，以擴大地面層的人車通道空間。當小建築物被拆換成大的建築物，人和交

通流量會大增。後移規定其實是簡單的解決方法，不過地政署因覺得這樣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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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貴’ （ 換言之 – 達不到最高補地價）而拒絕使用對香港壓逼都市環境有利的

做法。 
3. 第三，我們需要新的土地分類制度列明位處私營發展內的空間不可用來達到“公

共休憩用地”規定。時代廣場明顯應被列作 ‘人車通道’(‘circulation space’ ) 來
應付人流。國金中心頂樓應被列作 ‘零售空地’ ( ‘retail open space’) 好使它可用

作戶外用餐區。公共屋邨的平台花園應列為‘住宅空地’ (‘residential open 
space’ )給其居民享用。 

4. 第四，政府在自己的發展上必須以身作則，當然包括其添馬艦舊址工程上。 改
規劃用途地帶獲批後， 添馬艦新的寫字樓前的大公園會拆小成較小的公園圍繞

建築群，並穿過主建築物底部形成一塊‘綠地毯’。 行政署長近日的言論表

示，當保安和運作規定容許時，添馬艦的公共休憩用地便會“開放”。如果這

樣，政府應負起責任，宣佈這些私人公園只能在方便時才會開放。這涉及改規劃

用途地帶，把‘公共休憩用地’改為‘政府和團體用途’以免這些土地被算入最

低休憩用地用途。又或者，政府必須確保市民能二十四小時隨時使用添馬艦的兩

公頃休憩用地，不然的話其效果也不會好過現在公眾壓力下被政府緊盯著的私人

發展商所做的。 
5.  第五，政府須按個別發展/地區的特定環境、局限、規定及機遇檢討所有現存私

人發展管理內的休憩用地及重新考慮其有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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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休憩用地 – 欲向政府查詢的資料 

1. 公共休憩用地是如何界定 – 當中包括什麼？ 
 

2.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康樂設施用地），每區的最低標準規定是每人二

平方米可隨時進出的靜態休憩用地嗎？ 
 
3. 市區內的最低標準是否應該根據人口老化、五天工作周市民餘暇增加、遊客數字

上升、公眾對生活質素要求提高的因素而作出檢討？ 
 
4. 每區的公共休憩用地規定面積是多少? 
 
5. 每區提供的公共休憩用地面積是多少? 
 
6. 公眾可如何取得列出每區所有公共休憩用地的清單 – 以識別個別休憩用地所在及

其面積？ 
 
7. 哪些公共休憩用地是由私人管理的？哪些公共休憩用地位處私人發展範圍內? 
 
8. 每區的休憩用地的超額或不足情況如何？ 
 
9. 有哪些地段/土地是預留用來彌補(休憩用地)不足的情況？ 
 
10. 假設在現有規劃規限下的所有土地都以最高允許發展的狀況發展，那麼每區的預

期密度數字是什麼？ 
 
11. 在這個情況下，每區所需的休憩用地總面積是多少？ 
 
12. 每區有哪些土地/地段是預留用來應付額外的公共休憩用地需求？ 
 
本會謹提出上述意見，並期望能與委員會會面就此問題進行交流。 
 

 
「創建香港」 
創會會員    司馬文(Paul Zimmerman)    謹啟 
 2008 年 3 月 18 日 
 


